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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港环审〔2018〕4号

关于临沂市振坪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临沂临港
经济开发区团林镇团林新城社区三期城中村

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临沂市振坪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提报的《临沂市振坪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临沂临港

经济开发区团林镇团林新城社区三期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收悉,经审查和研究,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情况

该项目位于临沂市临港经济经济开发区北疏港路以南，大

山路以西，大山西路以东。总投资 54560万元，环保投资 80

万元。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63677.3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

116567.96平方米，主要建设内容为 1栋 16+2层住宅楼，8栋

17+2层住住宅楼及其他配套公共基础设施。在全面落实环境影

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

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。因此，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

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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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充分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

（一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严格按照《山东

省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48号）

有关要求，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和管理工作。运营期住宅区废

气须经油烟机脱油烟处理后由竖向专用烟道于各住宅楼顶

集中排放。地下车库设置风机，保证每小时换气 6次，设置

7个 3m 高排气筒，排气筒位应于绿地中央，远离人群活动

场所。通过增加化粪池、中水处理设施等池体的密闭性及在

池体上方设置植被等措施减少恶臭气体排放。

（二）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。生活污水部分经配套建设

中水设施处理后回用于冲厕、绿化等，剩余废水经化粪池处

理达到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

表 1中 B等级标准后，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进入污水处理厂

处理。

（三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通过对机动车采取限速、

限鸣；对机房、配电室、电梯等噪声源采取减振、隔声和消

声措施；对公共场合采取禁止大声喧哗、做到文明社交等一

系列防治措施。确保噪声满足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22337-2008）中 2 类功能区标准。

（四）做好固体废物的妥善处置。该项目产生的生活垃

圾、公建垃圾均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，处理措施和处置

方案须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01）及修改单要求，污水处理站栅渣、污泥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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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

三、严格落实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

项目建设必须确保环保投资，认真落实报告表中的各项

污染治理措施，严格执行环保 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各项污

染物达标排放。项目竣工后，须按规定程序开展自主验收，

并向我局申请项目噪声、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。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
四、其他

若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

大变动，应向我局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若项目在建

设、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我局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

情形的，应进行环境影响的后评价，采取改进措施并报我局

备案。

临沂市环境保护局临港经济开发区分局

2018年 3月 12日


